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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筹治病”亟需完善规则

主持人:

近日有媒体报道， “80 后” 创业女孩李延 （化名） 不幸

患癌， 在轻松筹平台筹得 20 万元后， 遭网友质疑 “有房有车，

疑似诈捐”， 随后她回应了质疑并退还了捐款。

近年来， 类似 “众筹治病” 后遭遇质疑的情况时有发生，

客观上也是对这一模式的一种伤害。

律师指出， 在民事领域 “法无禁止即可为”， “众筹治病”

并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因此更重要的是如何完善这一模式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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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长江日报 》 报道 ， 80

后创业女孩李延 （化名） 不幸患
癌， 她在轻松筹平台筹得 20 万

元后， 遭网友质疑 “有房有车，

疑似诈捐”。 多番考虑， 李延退

还了所有善款。

记者在李延发起的众筹自述

中看到， 她提到自己父母身体不
好， 需长期服药， 每个月退休金

仅 4000 元。 丈夫工作繁忙， 如

果丈夫来医院照顾她， 家里将彻
底失去稳定的经济收入。 治病所

需的治疗费用让他们家庭陷入绝
境， 希望好心人能够帮助她。

然而， 对于房、 车等个人资

产信息 ， 李延没有在自述中提
到。

通过咨询轻松筹、 水滴筹、

爱心筹等大病众筹平台的工作人

员， 记者了解到， 平台均为承担

不起医疗费用的重大疾病患者提
供众筹服务。 求助者提交筹款申

请时， 首先要验证个人身份是否
真实， 不仅是个人求助发起人的

身份， 还要对患者身份进行重新

确认， 并确认患者的病情和治疗
信息。 但对患者家庭的个人房产

等资产状况， 尚无硬性规定。

水滴筹工作人员称， 众筹申

请中， 求助人可以选择填写房、

车 、 医保等信息作为 “增信补
充”。 一旦有网友举报， 平台将

立即核实调查， 如果申请人提供
的信息存在不实、 虚假情况或其

资产可以支付病情的治疗费用，

平台将冻结其筹款资金。 对于如
何审核， 该工作人员表示， 具体

机制和审核流程不便透露。

“如果没有被举报， 即便求

助者名下真有多套房产或有能力
支付治疗费用， 善款是否也会到

求助者名下？” 对此该工作人员
坦言， 确实无法杜绝这种情况。

“只要满足 ‘无力承担’ 重
大疾病的患者 ， 都可以发起众

筹 。” “爱心筹 ” 工作人员说 。

至于 “无力承担” 如何评判， 该
工作人员并未给出明确的说法。

“轻松筹 ” 工作人员则表
示， 通常情况下， 平台认为申请

人名下有一套房产， 属于刚需，

发起众筹也可以理解。 如果名下
有车 ， 平台建议申请者变卖车

辆， 用作治疗费用。 而个人名下
拥有两套及以上房产， 平台不认

为属于 “无力承担” 范围之内，

建议申请人停止众筹项目。

众筹治病被曝有房有车 女子退还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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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茂：对于个人通过网络“众

筹治病”， 从法律角度看并不属于

《慈善法》调整的范围，本质上是个

人利用网络寻求别人的赠与， 目的

是给自己或者亲人治病。

如果认定网友的众筹捐款属于

赠与，那么就会受到《合同法》的调

整。

《合同法》规定：赠与合同是赠

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

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根据该法，“受赠人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 ， 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 ：

（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

近亲属； （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

务而不履行； （三）不履行赠与合

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

一年内行使”。

显然， 如果受赠人只是隐瞒自

己有车有房的情况， 所获得的赠与并

不符合撤销条件。

当然，既然“众筹治病”适用《合同

法》，那么就应同样适用该法对于“可

撤销合同”的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

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

变更或者撤销： （一）因重大误解订

立的； （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

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

之危， 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

下订立的合同， 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

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当事人请求变更的， 人民法院或者仲

裁机构不得撤销。 ”

也就是说， 赠与人可以主张重大

误解或者受赠人存在欺诈， 至于这种

主张是否成立，是否能就此撤销赠与，

那就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了。

因为从司法实践来看， 似乎还没

有过这样的实际诉讼案例。

“众筹治病”本质是利用网络寻求赠与

对于个人通过网络“众筹治病”，从法律角度看并不属于《慈善

法》调整的范围，本质上是个人利用网络寻求别人的赠与。

和晓科： 发起和参与 “众筹治

病”，看起来是一种慈善行为，但又

不受我国《慈善法》的调整。

《慈善法》出台后，慈善募捐已

经成为一个法律概念， 并有着一套

明确的规范体系， 有着严格限定的

募捐主体要求：

“本法所称慈善募捐，是指慈善

组织基于慈善宗旨募集财产的活

动。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

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

捐”，“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应当

取得公开募捐资格”，“开展公开募

捐，可以采取下列方式： （一）在公

共场所设置募捐箱； （二）举办面

向社会公众的义演、义赛、义卖、义

展、义拍、慈善晚会等； （三）通过

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发

布募捐信息； （四）其他公开募捐

方式”。

也就是说， 个人是不能通过网络

等渠道进行慈善募捐的。

而现在提供“众筹治病”的互联网

平台，本身并不是慈善组织，而是各种

形式的公司，很多还在谋求上市。

虽然许多公司标榜自己并不在

“众筹治病”中收取费用，但不可否认

这样的“众筹”亦是公司商业模式的一

部分。

因此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众筹

治病”普遍发起门槛较低，虽然也要求

提供身份证件、医疗证明等材料，但平

台对这些材料仅作形式上的审核，并

不会去实地调查核实。

至于求助者的实际家庭经济情

况，往往也不会要求申报。

不可否认，这样的“众筹治病”确

实能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但是否

有人从中混水摸鱼甚至弄虚作假，这

就不好说了。

公开募捐只能由慈善组织发起

《慈善法》规定：“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应当取得公开募捐资

格。 ”

平台应完善规则避免法律适用难题

潘轶： 我认为利用互联网等

渠道开展的各种 “众筹 ” 模式 ，

本身都带有一定创新和探索的意

味， 总体上应该是给予肯定的。

而且在民事领域， “法无禁

止即可为”， “众筹治病” 并未违

反相关法律法规， 因此更重要的

是如何完善这一模式的问题。

我认为从法律角度看， “众

筹治病”的平台应当进一步厘清发

起者、 平台和捐助者的权利和义

务， 形成规范化的书面文件并公

开公示， 作为参与者都需遵守的

规则。

比如对于 “有车有房” 情况

下的募捐 ， 最近的一则案例中 ，

发起者主动退还募捐款了。 但如

果发起者不愿意退还， 捐助者是

否可以把钱要回来呢？

类似问题如果要适用法律 ，

恐怕会面临很多难点， 那么平台

就应当预先作出相应的规定。 一

旦发生争议， 就可以按照 “有约

定从约定” 的原则来处理。

同时， 平台对 “众筹治病”的

发起、 资金募集、 资金划转和使

用、 剩余资金的处理等全过程应

当建章立制， 最大限度确保参与

者的知情权。

就像一些网友所说， 家中有

车有房， 并不一定代表不需要获

得捐助。

但是， 这样重要的个人情况，

理应在发起 “众筹治病”时就进行

告知。

应该说， “众筹治病”虽然不

属于 《慈善法》 调整的公开募捐，

但它已经带有 “准募捐” 的性质，

理应受到严格的检验。

也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 “众

筹治病”这一模式健康、 长久的发

展。

“众筹治病” 的平台应当进一步厘清发起者、 平台和捐助者的权利和义务， 形成规范化的书面文

件并公开公示， 作为参与者都需遵守的规则。


